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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6

年10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集智股份

2、股票代码：30055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8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20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

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荣伟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三路10号

电话：0571-87203495

联系人：陈旭初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济南市经七路86号

保荐代表人：胡炼、葛文兵

电话：0755-82773722

发行人：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026�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16-057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 或“本公司” 或“公

司” ）已分别于2016年6月3日召开了2016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7

月28日召开了2016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及于2016年9月19日召开了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名称拟由“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远海运

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6-032、

2016-040、2016-056）。

根据以上决议， 本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026� � � � � � �公告编号：临2016-058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完成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 或“本公司” 或“公

司” ）于2016年9月19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1、《公司章程》第三条

原文为：

“公司注册名称：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China� Shipping�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名称：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

Ltd.”

2、《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四条

原文为：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

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董事会、独

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根据适用的法律法

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若任何股东就任何个别的决议案须放弃表

决或被限制只可投同意票或只可投反对票时，任何违反有关规定或限制的由

股东（或其代理人）所作的表决均不计入表决结果。 ”

现修改为：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

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

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若任何股东就任何

个别的决议案须放弃表决或被限制只可投同意票或只可投反对票时，任何违

反有关规定或限制的由股东 （或其代理人） 所作的表决均不计入表决结

果。 ”

3、对照《公司章程》上述修改内容，相应调整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中条款

序号及公司名称。

本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公司股东大会于2016年9月19日批

准修订的《公司章程》也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备案。

经备案的 《公司章程》 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网站刊

登。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6年9月20日起，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一、适用的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61706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前端）

161713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5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6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8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9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20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1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2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23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4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5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6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注：自本公告之日起，开通上述基金间的互相转换业务。

二、基金转换的办理时间

基金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基金转换业务时除外。

三、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最低转换份额为100份基金份额。

2.本公司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以上限制进行

调整。

四、销售机构

本公司所有代销渠道，具体开通时间以代销渠道各自时间为准。

本公司直销渠道（含直销柜台和官网交易平台）暂未开通本次基金的转换业务，具

体开通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加上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认）购费补差两

部分构成。

1.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

2.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认）购费补差：

按照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认）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当转出基金申（认）购

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认）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认）购费

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认）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认）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转

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认）购费补差的收取以转出、入基金份额曾经有过的最高申（认）购

费率为基础计算，累计不超过最高认购（申购）费率与最低认购（申购）费率的差额。

3.基金转换费用由转换申请人承担，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不低于25％归转出基金的

基金财产，基金转换费用的其余费用其余作为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4.上述基金的赎回费及申（认）购费的费率请详阅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

六、基金转换费用及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率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率／

（１＋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转换金额及转换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2位，具体结果以注册登记

机构登记的数值为准。

七、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本公司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

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2.基金转换涉及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基金仅为本公司管理且在同一注册登记机

构处登记过户的基金。 基金转换申请仅适用于同一基金账户于同一销售机构发起，该销

售机构须同时代理申请转出和转入的基金的销售；

3.投资人仅能申请办理相同收费模式下基金代码的转换，即"前端收费转前端收费、

后端收费转后端收费"， 不能将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

代码的份额，或将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

4.投资人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5.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优先转出，份额注册

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

6.基金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

算。

7.本公司后续可在法律法规和基金法律文件规定范围内，对本业务规则进行调整及

补充。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6-10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0月1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6年10月19日以传真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和独立董事9人，

实际参加会议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知晓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治军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

议：

一、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卢文胜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详见公司2016-106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6-105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6

年10月1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6年10月19日以传真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钦彰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6-106号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推进项目工程建设，拟与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未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10月19日

股票代码:002377� � � � � � �股票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16-66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377�证券简称：国创高新）于

2016年7月18日开市停牌并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36），2016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38）。 后经确认公司正在筹划的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16年7月30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39），2016年8月6日、8月20日、8

月27日、9月3日、9月10日、9月23日、9月30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40、2016

-43、2016-48、2016-49、2016-50、2016-58、2016-63），2016年8月13日、9月14

日、10月1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41、

2016-55、2016-65），2016年9月27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组织财务顾问、法律、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有序开

展对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并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进行沟通、论证。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0月20日上午开市起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6年10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

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万集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55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67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670万股，本次发行新

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5号楼601

联 系 人：练源

电 话：010-58858600

传 真：010-58858966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保荐代表人：袁志伟、高伟

电 话：010-68573828

传 真：010-68573837

发行人：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0日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１７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０５８

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杭州银行”，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９２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６

，

１７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３２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７

，

８５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１７．５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３

，

５５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３５

，

０２０

，

３９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

，

３８１

，

９４３

，

４５５．２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５４

，

６０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

，

９８０

，

７９４．７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９８２

，

２１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３

，

８８４

，

０４５．０７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９２

，

７８７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７７４

，

２０４．９３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１

胡福志 胡福志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２

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９０４ １２８

，

１２８．５６

３

欧云芳 欧云芳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４

邵明军 邵明军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５

孙岩 孙岩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６

吴宏伟 吴宏伟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７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２８ ２７

，

７４３．９２

８

张艳 张艳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９

周伟青 周伟青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应缴款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方凯 方凯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４

，

１８３．６０ ７

，

２４０ １０４

，

１８３．６０ １８０

２

傅文淋 傅文淋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００．００ ７

，

４１４ １０６

，

６８７．４６ ６

３

魏一凡 魏一凡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６０ ７

，

４１９ １０６

，

７５９．４１ １

４

张建国 张建国

７

，

４２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０６

，

７７３．８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４ １０

，

９９３．９６ ６

，

６５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禁止配售情况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布最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生效。 因此，有部分投资者最终未获得配售，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最终未获配的股数（股）

１

陈学东 陈学东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７

，

４２０

２

高飚 高飚

７

，

４２０

３

李子伟 李子伟

７

，

４２０

４

马丽佳 马丽佳

７

，

４２０

５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８

，

９０４

６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９０４

７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８

，

９０４

８

沈昌宇 沈昌宇

７

，

４２０

９

王学武 王学武

７

，

４２０

１０

项新新 项新新

７

，

４２０

１１

郁玉生 郁玉生

７

，

４２０

１２

张寿清 张寿清

７

，

４２０

１３

张翼 张翼

７

，

４２０

１４

章利妹 章利妹

７

，

４２０

１５

郑忠香 郑忠香

７

，

４２０

１６

钟格 钟格

７

，

４２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４７

，

３９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０

，

７５４

，

９９９．６６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９％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金和包销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 ３０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佳发安

泰”）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

T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佳发安泰”

A

股股票

1,800

万股。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统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128,512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111,561,291,500

股，配号总数为

223,122,583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23122583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0.0161346286%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6,197.84953

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

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

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

2

）本次发行价格：

17.56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

2016

年

10

月

1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

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3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

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4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T+2

日（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告的《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

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将中止发行；

（

5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0

日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7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352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全部采用网上定价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及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274

万

股，发行价格为

26.91

元

/

股。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1,274

万股，占

发行总量的

100%

。

发行人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

T

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塞力斯”

A

股股票

1,274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974,256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81,827,504,000

股，配号总数为

81,827,504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

，截止号码为

100,081,827,503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0.01556934%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并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91

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2016

年

10

月

19

日（

T

日，申购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

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

进行新股申购。

2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16

年

10

月

21

日（

T+

2

日）公告的《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3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发行人：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公司

2016

年

10

月

20

日


